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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周若渝2022年10月23日遗失身份证，证
号500107201208132432，有效期至2024
年2月19日，声明该身份证原件作废。

债权债务确认公告
我公司承接的重庆市大渡口人民医院改扩建工程，现已与签订合
同的各供应单位确认债权债务，如对债权债务有异议或尚有未结
清债权债务的当事人，请在公告刊登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携带公
司营业执照原件及有效证明材料（债权债务凭据原件）向我公司进
行债权债务异议确认，逾期将视作无异议处理（或放弃相关债权），
前述债权债务确认结果将视为已锁定的最终债权债务，由当事人
自行承担相应法律后果。特此公告。联系地址：重庆市大渡口区
锦霞街66号红豆杉馆，联系人及电话：13008383898 彭卫。

重庆建工第七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10月31日

•遗失重庆鸽牌电瓷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在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重庆长寿晏家支行账号:310008590910001
0091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54530601声明作废•本人陈琛遗失位于中国铁建西派城一期车位B1-0307的收
据号码：0010143，金额 3000 元、收据号码：0010237，金额
187082元、收据号码：0010238，金额5432.91元，声明作废。•重庆如泰裕丰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遗失财务
专用章一枚，编号5002435038026，声明作废。•重庆念青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
正副本，许可证编号JY25003590085817，声明作废。•遗失璧山区凤味食餐馆食品经营许可证（副
本）许可证编号JY25001200055426声明作废•重庆升阳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不慎遗失烟草专
卖零售许可证，证号：500103206562，声明作废。•重庆爱晓毅生餐饮文化有限公司不慎将财务
专用章遗失，编号5001087122523，声明作废。•南川孙婆婆麻辣鸡店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
正副本，编号：JY25001190030615，声明作废•郑云强遗失残疾人证，证号：51021219750530581021，声明作废•璧山区郭守富早餐店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
副本，编号：JY25001200056003，声明作废•李林原不慎将渝AR58H5道路运输证:（渝交
运管字：500108052261号）遗失，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綦江区教育考试中心工会委员会《工会法人法
定代表人证书》证书编号:工法证字第23002000140声明作废•遗失秀山县雅江镇响鼓小学食堂食品经营许可证
副本，许可证编号JY35002410019009声明作废

重庆市南川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环州新材料有限公司：本委受理肖仕中与你（单位）劳动争议一
案，案号为渝南川劳人仲案字〔2022〕第740号。根据《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三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申
请书副本及仲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文书，上述
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为送达。现定于2022年12
月16日上午9时00分在重庆市南川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4楼，
重庆市南川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审理一庭开庭审理本案。
无正当理由不到庭的，本委将作缺席审理，并以此做出缺席裁决。

重庆市南川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11月1日

寻亲公告
本人张小银，母亲李万琴(如图)，少年外
出打工，不识字，不知自己的住址。现寻
其近亲属，请与我联系，地址：重庆市璧
山区大兴镇船形村，电话15111869541

重庆津城唐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税号91500116MA60KC
WL5M）遗失收据（一式三联），收据号2208760，声明作废
重庆津城唐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6MA60K
CWL5M）遗失保价预定合同（一式两份），合同编号8007073，声明作废

重庆市南岸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辉越渝商贸有限公司：向云霞与你单位二倍工资差额、解除劳
动关系经济补偿争议案，因邮寄等其他送达未果，现向你单位公告
送达本委南岸劳人仲案字〔2022〕第1442号裁决书。裁决：你单位
支付向云霞二倍工资差额48324.64元，驳回向云霞的其他仲裁请
求。请你单位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委（重庆市南岸区广福大
道12号行政中心B区1号楼911室）领取裁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裁决，可在送达后15日内向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起
诉，逾期未起诉的，本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 2022年11月1日

重庆市江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渝江劳人仲公字（2022）286号

重庆幺佳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罗晨雨诉你单位
二倍工资差额、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劳动争议一案，因采取
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渝江劳人仲案
字（2022）第2124号出庭通知书。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三十日视为送达。并定于2022年12月27日上午9:30在本
委仲裁二庭（重庆市江北区建新东路22号4楼4-38室）开庭
审理，请你单位准时到庭，逾期将依法缺席仲裁。特此公告

工伤认定公告
扬州峰搏钢结构有限公司：王建政于2022年10月9日向我局提
交在你单位工作时受伤的工伤认定申请。我局于2022年10月
21日受理后，依法作出《工伤认定限期举证通知书》（武隆人社伤
险举字﹝2022﹞194号）。因向你单位邮寄送达被退回，该《工伤认
定限期举证通知书》，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请扬州峰搏钢结构
有限公司见此公告后，30日之内到重庆市武隆区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领取《工伤认定限期举证通知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重庆市武隆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2年10月31日

重庆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迁建工程（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参与第二次信息公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
法》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等文件
相关规定，现将重庆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迁建环境影响评价相关信
息向公众公开：重庆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迁建工程位于北碚区蔡家
组团D18-5/05地块，迁建项目已于2019年取得环评批复（渝（碚）
环准【2019】078号），现中心拟增加2间ABSL-3实验室和二噁英实
验室（食品检测），措施及产排变化后重新报批。项目占地约77.3
亩，建筑面积63326m2，建设6栋建筑，1#建筑为综合楼、2#建筑为食
堂、会议中心楼、3#建筑为微生物与消媒实验楼和P3实验楼（生物安
全三级实验室）、4#建筑为理化实验楼、5#建筑为体检科研楼、6#建
筑为动物实验楼。项目建成后将成为集实验用房、业务用房、保障用
房、行政用房为一体的设施齐全、功能先进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
众可登录网址（建设单位补充网址）下载报告书全文查看，也可自行
前往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处查阅纸质报告书。查阅限期：2022年
10月31日至11月11日。任何单位或个人若对项目环评有宝贵意
见或建议，请自行下载公众意见表规范填写，并通过邮件、传真、信函
等方式，在公示期间内提交给建设单位。建设单位联系方式：联系
人：梁潇，联系电话：023-63820609，电子邮箱：2873284951@qq.
com，地址：北碚区蔡家组团D18-5/05地块。2022年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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